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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管理局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處理原
則 

中華民國92年3月14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會協字第092001093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1月7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會協字第100000239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4月15日科技部科部產字第104002506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7月23日科技部科部產字第1090046851A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0年7月23日科技部科部產字第110004472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會產字第1110059255號函修正 

一、各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各園區管理局)，為依科學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科學園區(以

下簡稱園區)周邊公共設施與維護安全及環境品質事項，予以直

轄市、縣(市)政府經費補助，特訂定本原則。 

二、依本條例補助之對象為各園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補助經費來源為「科學園區管理局作業基金」（以下簡稱作業基

金），且整體作業基金於前年度決算有賸餘者，予以補助。 

四、補助金額如下： 

(一) 各園區管理局前年度之作業基金賸餘，達該園區廠商營業額

千分之零點三以上者，其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實際需

要，於必要時得由各園區管理局於年度預算中，編列園區廠

商營業額千分之零點三以下之金額，作為地方建設補助經費，

並隨各園區建設及周邊公共設施之完成，逐年適度降低補助

比率。 

(二) 各園區管理局前年度之作業基金無賸餘，或賸餘未達該園區

廠商營業額千分之零點三者，其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

實際需要，於必要時得由各園區管理局於年度預算中，編列

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之適當金額，作為地方建設補助經

費。 

(三) 各園區所在地位址及範圍，坐落於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政府轄區時，於預算審議通過後，依該園區坐落於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轄區所占面積比率，分配該補助經費。 

(四)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之其他地方建設補助要求，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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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補助。但有下列情形，且經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不在

此限： 

1. 重大天然災害，嚴重影響園區營運。 

2. 因緊急事故，需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解決，而直

轄市、縣（市）政府財力無力負擔。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受補助之經費，應運用於園區邊界或設施

向外延伸三公里範圍內區域，且其運用，應以實施、建設下列事

項及計畫為限： 

(一) 交通及道路環境改善項目。 

(二) 加強地方與園區警政之設施、裝備及其專案性計畫。 

(三) 加強地方與園區消防之設施、裝備及其專案性計畫。 

(四) 加強地方與園區環保之設施及其專案性計畫。 

(五) 均衡或提升地方與園區教育、文化水準及其專案性計畫。 

(六) 加強園區周邊醫療及保健。 

(七) 辦理園區特定區土地使用、規劃及都市計畫之檢討。 

(八) 其他經各園區管理局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調同意補助

之項目。 

前項受補助經費得於百分之十以下額度內運用於提升教學課程

及安全衛生之經常門專案計畫，且單一計畫不得超過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 

六、前點所定受補助之範圍及事項，均不含土地取得、維護費用及人

事費用。但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不在此限。 

七、各園區管理局於編列補助預算前，應先請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供預計執行計畫、經費等資料，由各園區管理局循預算程

序，於預算書內列明補助事由、對象及金額。 

八、各園區管理局應與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補助合約，

並依規定程序辦理補助經費核撥事宜。 

九、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補助經費納入年度預算，並

註明編列依據及相對編足分擔款，且不得將補助經費移作他用。 

十、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就同一事項不得重複接受中央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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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園區管理局補助。 

十一、各園區管理局得就補助計畫進行查核，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予配合；未配合者，各園區管理局得減少其補助經費額度，

並作為減少對該直轄市、縣（市）政府以後申請補助經費額度之

重要參據。 

十二、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將補助經費移作他用，或同一

事項重複接受中央機關、各園區管理局補助者，應繳回補助經費。 


